
安徽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管理，根据《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38 号）、《财政部关于强化制度执

行进一步推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提质增效的通知》（财资〔2024〕155 号）、

《安徽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皖办发〔2018〕29 号）、《安徽

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意见》（皖车改〔2017〕1 号）等 有关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是指省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

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群团机关和

各类事业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车辆，是指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配备的用于定向保障公务

活动的机动车辆，包括机要通信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应急

保障用车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车辆。其中：

机要通信用车是指用于传递、运送机要文件和涉密载体的机动车辆。

执法执勤用车是指中央批准的执法执勤部门（系统）用于一 线执法执勤公

务的机动车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是指固定搭载专业技术设备、用于执行特殊工作任务的机

动车辆。

应急保障用车是指用于处理突发事件、抢险救灾或者其他紧急公务的机动车

辆。



第四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遵循编制控制、分类管理、经济适用、

节能环保的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五条 省财政厅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

（二）依规对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配置、使用、处置 等事项进行审

核、审批；

（三）对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管理情况实施监督等。

第六条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规对职责范围内的车辆资产进行管理和监督；

（二）接受省财政厅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等。

第七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主管部门（ 以下简称主管部门） 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规审核、审批本级及所属单位车辆资产配置、使用、 处置等事项；

（二）对本级及所属单位的车辆资产管理情况实施监督；

（三）接受省财政厅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等。

第八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规做好本单位车辆资产的配置、使用、处置等工作；

（二）接受省财政厅、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等。



第三章 编制和标准管理

第九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严格实行编制管理，车辆编制根据机构设置、

人员编制和工作需要等因素确定。

第十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编制核定，按照《安徽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

管理实施办法》（皖办发〔2018〕29 号）、《安徽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

革实施意见》（皖车改〔2017〕1 号）、《安徽省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管理

办法》 （皖财政法 〔2023〕683 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因新成立机构、人员编制增加等原因，确需新

增车辆编制的，必须从严审批，能通过社会化、 市场化方式保障的不得增加编

制。

第十二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配备车辆应当严格执行以下标准：

（一）机要通信用车配备价格 18 万元以内的新能源汽车；

（二）执法执勤用车配备标准按照《安徽省党政机关执法执 勤用车管理办

法》（皖财政法〔2023〕683 号）执行；

（三）特种专业技术用车配备标准由有关部门会同省财政厅按照保障工作需

要、厉行节约的原则确定；

（四）应急保障用车和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车辆，配备价格 18 万元以内、

排气量 1.8 升（含）以下的轿车或者其他小型客车。 确因情况特殊，可以适当

配备价格 25 万元以内、排气量 3.0 升（含） 以下的其他小型客车、中型客车

或者价格 45 万元以内的大型客 车。



第十三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原则上不配备越野车。确因工作需要，依规履

行审批程序后，可以适当配备国产越野车。越野车不得作为领导干部固定用车。

第四章 配置管理

第十四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配置车辆资产，应当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严格在编制和标准范围内合理配置。

第十五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配置车辆资产，应当按照规定编制资产配置预

算，并提供相关材料。资产配置预算一经批复， 原则上不得调整。

第十六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配置车辆资产，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政府采购。

第十七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配备使用国产汽车，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

第十八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车辆资产权

属登记，除涉及国家安全、侦查办案等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省级行政

事业单位车辆资产应当登记在本 单位名下，不得登记在其他单位、企业或者个

人名下。

第十九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增加时，应当及时登记入账。

第五章 使用管理

第二十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加强车辆资产管理，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

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做好日常检查和维修保养，确保安全使用。



第二十一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格式建立车辆的资产信息卡，

车辆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实时动态更新，确保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账卡相符。

第二十二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推进车辆标识化管理。除涉及国家安全、

侦查办案和其他有保密要求的特殊工作用车外， 车辆应当统一标识。

第二十三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落实车辆定点保险、定点维修、定点加油

制度，健全车辆油耗单车核算、运行费用单车核 算和年度绩效评价制度，降低

运行成本。

第二十四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加强车辆资产的使用管理，严格按照规

定使用车辆资产。

第二十五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车辆资产内部使用管理机制，

严格执行，加强监督。

严格执行车辆资产管理台账要求，加强相关证照档案的保存和管理。

严格执行车辆资产使用登记和公示要求，及时登记车辆使用时间、事由、地

点、里程、油耗、费用等信息，并定期公示。

严格执行车辆定点停放要求，应当回单位或者指定地点停放，节假日期间除

工作需要外应当封存停驶。

第二十六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要定期盘点，每年至少盘点一次。

第二十七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闲置超过半年的，应当在确保安全

使用的前提下，充分运用省政府公物仓等平台， 依规推进闲置车辆资产调剂利

用。



第六章 处置管理

第二十八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处置车辆资产，应当严格按 照《安徽省省级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皖财资〔2024〕66 号）规定履行审批

程序，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

第二十九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资产处置批复文件，及时处置车辆

资产，确保在当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现行财务和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完成账务

处理和资产信息更新。

第三十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使用年限超过 8 年可以更新，达到更

新年限仍能继续使用的，应当继续使用。因安全等原因确需提前更新的，应当经

相关部门或者专业机构鉴定，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第三十一条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省级行政事业单位车辆资产处置收入，应

当在扣除相关税金、资产评估费、交易佣金等费用后，按照政府非税收入和国库

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及时上缴省财政。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省财政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车辆资产监

管，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问题。

第三十三条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一）超编制、超标准配备车辆的；

（二）违反规定将车辆登记在其他单位、企业或者个人名下的；

（三）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或者擅自接

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车辆的；

（四）挪用或者固定给个人使用执法执勤、机要通信等车辆的；

（五）为车辆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的；

（六）在车辆维修等费用中虚列名目或者夹带其他费用，为非本单位车辆报

销运行维护费用的；

（七）违规处置车辆的；

（八）有其他违反车辆资产管理规定行为的。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省级事业单位车辆资产管理，不适

用本办法。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此前有关规

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